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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经验

———评《空气污染治理国际比较研究》
杨立华　 蒙常胜

叶林（２０１４）． 空气污染治理国际比较研究．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共３３３页．

快速的城市化发展给我国带来了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
染问题。例如，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国２０个省份、１０４座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地出
现了雾霾天气（吴云燕、李一鸣，２０１３）。空气污染不仅严重危害公民健康，损
害公众生活质量，而且造成了诸如交通事故频发、旅游人数下降、抗议事件多
发等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因此，治理空气污染迫在眉睫。很多发达国
家和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也都曾遭遇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为治理空气污染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由于
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其治理措施也会有所差异，因此需要对这些国家的治理经
验进行系统总结，以为我国空气污染治理提供经验借鉴。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叶林博士的著作《空气污染治理国际比较研究》应运而生。本书紧扣社会发展
脉搏，考察和比较了欧洲、美洲和亚洲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
实践，描绘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治理蓝图，同时还系统说明了其对我国空气污染
治理实践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的标题是“城市化与空气污染：一个世界范围的难
题”。作者首先介绍城市化、空气污染及其影响，然后对空气污染的概念和发展
进行了分析，并介绍本书的基本框架。第二、三、四章分别介绍欧洲、美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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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历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和空气
污染、重要法律与政策、治理机制与特色等主要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和总结。
第五章讨论了空气污染治理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本书的研究体现了叶林博
士严谨的思维逻辑、较高的科学素养、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敏锐的学术嗅
觉。下面，将从几个方面对该著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介绍。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在书中，叶林博士首先对城市化、治理和空气污染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认为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经济、
社会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迁”（第１页）。
对于治理的界定，其比较认可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定义，即认为“治理是各
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互相冲
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
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组
织”（第１９页）。与统治相比，治理更强调：①主体的多元化；②主体间责任界
限的模糊性；③主体间权利的相互依赖性和互动性；④自主自治网路体系的建
立；⑤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对于空气污染治理，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ＯＥＣＤ）给出了比较权威的定义，将其称为空气污染防治或大气保护，指
“为了维护公共健康，保证空气纯净度，保护植物，维护公共物品，提高环境视
觉条件，保证陆路和水路交通通畅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第１３页）。

为了对世界各地的空气污染治理经验进行系统的比较和总结，该书采用合
作治理理论作为分析的主要框架。合作治理不仅强调政府组织，也重视社会组
织、企业、社会大众、个体之间进行协作，以期实现对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
合作治理吸纳了“作为善治的治理”和“无政府的治理”两种观点的精髓，各
个治理主体基于平等的地位就公共事务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协
调。接着，该书分析了空气的属性，认为其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非排斥
性的特征。因此，政府有责任改善空气质量。此外，空气污染的治理需要平衡
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成本和收益，要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通过合作
治理的方式保证空气污染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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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山之石：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经验

该书按照地域的标准选择了典型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
的大气污染历程和治理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比较。为了方便大家对该
书的理解，我们将书中所阐述的这些国家的治理措施以表格的形式进行简要
总结。

（一）欧洲：传统工业国家的春天

作者选择英国、德国与法国来介绍其治理经验，对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可
以发现早期工业化及城市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总结城市化及工业化轨
道不尽相同的传统欧洲国家的应对政策。其具体治理措施如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以看出，这三国的污染源及治理措施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污染源
上，英国主要是燃煤和机动车尾气排放；德国是汽车尾气及独具特色的邻国污
染物的漂移；法国的污染源是汽车尾气及供暖系统，特别是传统的燃木火炉。
在治理措施上，英国重点是对煤的控制，建立无烟区，使用低污染低排放燃料，
对燃烧锅炉进行改造等，采取了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在中央和地方上建立环保
机构，以保证这些法律和措施的有力贯彻与执行，还有大量的民间环保组织的
存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家到民间的治理机制与特色。德国首先在宪
法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比欧盟还要严格的标准，并积极参与全球空气
质量保护活动，采用经济调节、交通政策、法律调控、减排措施等手段与措施，
充分赋予地方环境治理自主权，加强与邻国的协作，形成了国家纲领与国际合
作的治理机制与特色。法国环保组织和市民在对政府的讨伐中促使法国制定了
多项空气污染治理法规条例，建立检测、预报和溯源系统，采取多种措施治理
污染，形成了科技先行、公众参与、绿色出行的治理机制与特色。

（二）美洲：北美大陆的联合行动

美国和加拿大在跨域和跨国环境保护及空气污染治理等领域有着很长的合
作历史，形成的空气污染合作治理措施很值得其他地区借鉴。两国的治理经验
具体见表２。

在空气污染源头和治理措施方面两国有着显著的差异。工业集中、人口的
集聚及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美国严重的空气污染。加拿大的
空气污染源主要是工业污染和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空气质量的恶化带来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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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问题。为了治理空气污染，两国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美
国国会对环境问题的治理最主要是通过环境立法，在强大的立法支持下，美国
的联邦和州政府共同构建环境治理的有关制度和执行机制，建立了空气污染治
理等领域的制度框架”（第１１４页），形成了联邦框架、市场激励与公民自发运
动相结合的治理机制与特色。加拿大在立法上通过了两部重要的“环境保护
法”，“建立了空气污染应急预警机制，重视发挥环保部门的作用，实行空气质
量协调管理机制，注重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强调通过合作来控制大气污
染，以改善空气质量”（第１６５页），形成了联邦、省、市三级协同管理的治理
机制与特色。

（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觉醒

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作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都经历
过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但通过强有力的治理走上了绿色发展的道路。日本、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具体治理实践如表３所示。

从表３可以看出，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污染源头及其治理措施存在不
同之处。日本的空气污染源头主要是来自工业排污和汽车尾气，且污染严重。
由于环境问题突出，民众舆论日益高涨，政府被迫采取措施以缓解大气污染问
题。从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７０年代，“日本在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工作层层深
入，不断调整和完善，标准不断提升，为空气污染提供了有效的保障”（第１８２
页）。在强大立法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强化了环保行政机构的设置，建立了完善
的环境保护政府体制。新加坡的污染源是工业和机动车辆的废气排放，新加坡
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已经建立了一套详尽、系统、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并设定
了严厉的执法程序，提出了“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
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的环境目标，强调“立法优先、执法严
厉”。中国香港的空气污染源主要是路边空气污染和区域性的空气污染。因此，
香港政府以保障市民的健康为工作重点，采取了系统性、综合性的策略，管制
措施和激励措施双管齐下，稳步推进，并与广东省就区域空气污染问题展开区
域合作，共同应对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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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欧
洲
主
要
国
家
空
气
污
染
治
理
对
照
表

国 家 与 地 区

城
市
化
及
空
气
污
染

重
要
法
律
与
政
策

治
理
机
制
与
特
色

城
市
化
进
程

主
要
污
染
物

污
染
特
征

重
要
立
法

治
理
措
施

组
织
架
构

中
央
层
面

地
方
层
面

民
间
参
与

政
策
特
色

英 国
最
早
进
入
工
业

时
代
的
国
家
，

１８
６１
年
初
步
实

现
城
市
化
，
当

前
城
市
人
口
比

率
为
９０
％
以

上
，
发
生
过

“ 伦
敦
烟
雾
”

事
件

生
活
排

放
、
交
通

排
放
、
工

业
排
放

煤
烟
污
染
压

力
大
、
人
口

增
长
压
力

大
、
交
通
工

具
压
力
大

《清
洁
空
气
法

案
》

（１
９５
６）
、

《 国
家
空
气
质
量

战
略
》
（１
９９
７
年

出
台
，
２０
００
年

修
订
）

煤
烟
型
污
染
控

制
、
工
业
污
染

治
理
、
机
动
车

尾
气
排
放
控
制
、

能
源
结
构
调
整

环
境
、
食
品

与
农
村
事
务

部
，
下
设
独

立
运
行
的
环

境
署

通
过
“地

方
空
气
管
理
”

系
统
增
强
政

府
环
境
保
护

职
能

环
保
组
织
数

量
庞
大
，
还

有
国
际
环
保

组
织
在
英
分

支
机
构
，
扶

持
成
立
了
很

多
环
保
研
究

机
构

政
府
、
企
业
、

居
民
和
社
会
多

方
协
作
；
经
济

惩
罚
和
激
励
手

段
并
重
；
强
制

性
和
可
行
性

并
重

德 国
统
一
后
工
业
飞

速
发
展
，
１９
１０

年
基
本
实
现
城

市
化
，
工
业
化

造
成
严
重
的
空

气
污
染

交
通
、
能

源
发
电
、

工
业
生
产

和
农
业

汽
车
尾
气
成

为
主
要
污
染

源
，
很
大
比

例
来
自
于
邻

国
，
跨
国
合

作
成
为
重
要

政
策
之
一

《宪
法
》
相
关
内

容
、
《联
邦
环
境

污
染
防
治
法
》

《环
境
条
列
和
标

准
》
《德
国
２１

世
纪
环
保
纲

要
》、
国
际
公
约

经
济
调
节
、
交

通
政
策
、
法
律

调
控
、
减
排

措
施

联
邦
环
境
、

自
然
保
护
、

建
筑
和
核
安

全
部

各
州
独
立
地

对
本
州
的
环

境
事
务
进
行

管
理
，
享
受

自
主
权
和
裁

量
权

“公
法
合
同
”

规
定
社
会
主

体
有
权
参
与

到
与
环
境
相

关
的
决
策
中

重
视
各
方
合
作
；

建
立
市
场
运
行

机
制
；
提
倡
环

保
技
术
，
完
善

监
管
机
制
；
坚

持
预
防
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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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与 地 区

城
市
化
及
空
气
污
染

重
要
法
律
与
政
策

治
理
机
制
与
特
色

城
市
化
进
程

主
要
污
染
物

污
染
特
征

重
要
立
法

治
理
措
施

组
织
架
构

中
央
层
面

地
方
层
面

民
间
参
与

政
策
特
色

法 国
城
市
化
进
程
较

为
缓
慢
，
１９
３１

年
才
基
本
实
现

中
度
城
市
化

货
运
车
辆

排
放
、
农

业
排
放
、

居
民
家
庭

排
放
、
工

业
排
放
和

新
能
源
排

放
　

污
染
源
主
要

是
民
居
供
暖

系
统
及
交
通

工
具
，
还
大

量
存
在
传
统

冬
季
火
炉

取
暖

《水
资
源
法
》

《 大
气
与
气
味
污

染
法
》
《 废
弃
物

和
资
源
回
收
法
》

《 环
境
法
典
》

《 空
气
和
能
源
合

理
利
用
法
》
《 空

气
质
量
条
列
》

建立
检测
、预
报

和溯
源系
统；
实

施改
善空
气质
量

的
专
项
行
动
计

划；
减少
居
民
生

活
污
染
物
排
放；

减少
工业
污染
物

排放

生
态
、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能

源
部

各
省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成
立

土
地
管
理
部

级
特
别
局

政
府
支
持
和

鼓
励
环
保
组

织
和
市
民
参

与
环
保
工
作

并
使
其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实
施
强
有
力
的

环
境
治
理
措
施
；

积
极
开
展
全
民

环
境
保
护
宣
传

教
育
；
鼓
励
广

泛
的
公
众
参
与

资
料
来
源
：
根
据
叶
书
内
容
作
者
自
制
。

（续
上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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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美
洲
主
要
国
家
空
气
污
染
治
理
对
照
表

国 家 与 地 区

城
市
化
及
空
气
污
染

重
要
法
律
与
政
策

治
理
机
制
与
特
色

城
市
化
进
程

主
要
污
染
物

污
染
特
征

重
要
立
法

治
理
措
施

组
织
架
构

中
央
层
面

地
方
层
面

民
间
参
与

政
策
特
色

美 国
世
界
超
级
经
济

大
国

工
业
排

放
、
汽
车

尾
气
排

放
、
生
活

排
放

发
生
两
次
严

重
污
染
公
害

事
件

通
过
立
法
，
建
立

空
气
污
染
治
理
等

领
域
的
制
度
框

架
，
如
《清

洁
空
气
法
》
和
一

系
列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发
挥
市
场
机
制
；

政
府
行
政
手
段
；

法
制
的
技
术

手
段

环
境
保
护
署
、

交
通
部

各
州
独
立
行

使
环
保
立
法

权
和
执
行
权

政
府
管
理
各

社
会
主
体
积

极
参
与
，
多

方
联
动
，
形

成
多
元
协
作

网
络

国
家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和
州
政
府

独
立
实
施
原
则

相
结
合
；
州
际

空
气
污
染
防
治

的
新
趋
势
；
多

管
齐
下
治
理
机

动
车
尾
气
排
放

加 拿 大

城
市
化
晚
于
欧

美
，１
９４
５
年
基

本
实
现
城
市
化

能
源
与
生

产
、
行
业

污
染
源
、

运
输
、
住

宅
及
个
人

主
要
源
头
是

工
业
污
染
和

机
动
车
污
染

物
排
放

《机
动
车
辆
安
全

法
》
《联
邦
清

洁
空
气
法
》

《环
境
保
护
法

（Ｃ
ＥＰ
Ａ
）》
等

空
气
污
染
应
急

预
警
；
具
体
的

减
排
措
施
（减

少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
控
制
能
源

消
耗
、
减
少
工

业
排
放
、
减
少

机
动
车
辆
尾
气

排
放
）

设
立
环
境
部
，

下
分
为
三
个

层
次
；
加
拿

大
环
境
部
长

理
事
会
应
对

全
国
范
围
内

的
跨
境
环
境

事
务

省
环
境
厅
和

地
方
环
保
机

构
，
也
分
为

三
个
层
次

国
家
立
法
明

确
了
公
民
参

与
权
，
也
鼓

励
公
众
和
环

保
组
织
参
与

环
保
事
务

跨
部
门
合
作
；

鼓
励
社
会
力
量

的
积
极
参
与
；

开
展
跨
国
界
的

合
作

资
料
来
源
：
根
据
叶
书
内
容
作
者
自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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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３　
亚
洲
主
要
国
家
空
气
污
染
治
理
对
照
表

国 家 与 地 区

城
市
化
及
空
气
污
染

重
要
法
律
与
政
策

治
理
机
制
与
特
色

城
市
化
进
程
主
要
污
染
物

污
染
特
征

重
要
立
法

治
理
措
施

组
织
架
构

中
央
层
面

地
方
层
面

民
间
参
与

政
策
特
色

日 本
二
战
后
迅

速
恢
复
，

１９
７０
年
代

实
现
城
市

化
和
工

业
化

工
业
排
放

和
汽
车
尾

气
　

发
生
过
四
件

全
球
公
害

事
件

先
后
制
定
了
《工
厂
排

污
规
制
法
》
《 烟
尘
排

放
规
制
法
》
等
，
并
制

定
了
完
善
的
空
气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体
系

空
气
污
染
防
治
对

策
；
具
体
的
减
排

措
施
（ 工
业
排

污
、
汽
车
尾
气
）

将
环
境
厅
升

格
为
环
境
省

地
方
环
境
事

务
所
为
环
境

省
派
驻
地
方

的
分
支
机
构

民
间
诉
讼
推

动
了
空
气
污

染
治
理

严
格
的
法
律

制
度
；
广
泛

的
民
间
讼
诉

推
动

新 加 坡

城
市
国
家
，

现
进
入
知

识
密
集
型

发
展
阶
段
，

全
球
金
融

中
心

工
业
和
机

动
车
辆
废

气
排
放

邻
国
跨
境
烟

霾
影
响
本
国

空
气
质
量

《 清
洁
空
气
法
》
《 环

境
污
染
控
制
法
》，
采

用
欧
洲
最
新
排
放
标
准

机
动
车
辆
尾
气
减

排
；
越
野
车
柴
油

发
电
机
必
须
达
到

欧
美
日
标
准
；
工

业
减
排

环
境
与
水
资

源
部
，
下
设

法
定
机
构
，

并
设
立
环

境
局

鼓
励
公
众
、

企
业
、
非
政

府
组
织
参
与

环
保
事
务

立
法
优
先
，

执
法
严
厉
；

公
司
合
作
，

市
场
手
段

中 国 香 港

高
度
城
市

化
和
国
际

化
，
全
球

金
融
中
心

汽
车
尾
气

排
放
、
工

业
和
发
电

厂
排
污

路
边
空
气
污

染
和
区
域
性

空
气
污
染

《空
气
污
染
管
制
条
列
》

《 道
路
交
通
条
例
》

《汽
车
引
擎
空
转
（定

额
罚
款
）
条
例
》
等

制
定
废
气
排
放
标

准
、
排
污
权
交

易
、
采
用
欧
五
排

放
标
准
等

颁
布
《香
港

清
新
空
气
蓝

图
》，
设
置
专

门
管
理
机
构

提
倡
全
面
的

公
众
参
与

减
排
策
略
；

粤
港
合
作
；

采
纳
新
的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注
：
空
格
表
示
没
有
相
关
数
据
，
下
同
。

资
料
来
源
：
根
据
叶
书
内
容
作
者
自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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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以攻玉：空气污染治理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各国治理措施的共同特征

上述八个国家和地区因具体情况不尽相同而在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上会有
所差异，但它们之间也有着共同的特征。叶林博士的《空气污染治理国际比较
研究》一书经过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归纳了四个方面的共同点。
１ ． 公众行动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推动力量
“当空气污染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严重问题时，公众通常成为推动政策制定

的第一股力量，如法国等。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行动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模式，
但是其结果通常会推动重要空气污染防治立法的制定和政策的推行” （第２４０
页）。在空气污染治理的不同阶段，公众行动从推动立法、监督实施、改进技术
和公众参与等方面成为治理的“助推器”。
２ ． 政府立法是空气污染治理的坚实基础
在公众行动将空气污染政策推到政府重要议程上来后，政府的立法是实施

污染治理的最重要的武器，而各国的实践无一例外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法律
涵盖了污染物的鉴别、污染源的控制、污染权的管理等各个方面，降低了尾气
和污染源的排放，推广了低污染技术，提高空气质量”（第２４５页），为空气污
染治理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３ ． 技术创新是空气污染治理的实施动力
在规定了严格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和污染源管理的要求后，作者认为技术创

新便成为了空气污染治理的实施动力，使得空气污染治理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政府通过与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研究，制定出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问题设计
的最优技术方案，以降低治理法规的执行难度，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也降低了企业的守法成本”（第２４６页）。“在具备了技术条件之后，如何正确
应用这些技术，如何将技术正确放入正确的政策执行系统也同样重要”（第２４７
页）。此外，还需要国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环保宣传，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强化
环保理念，进而转化为环保的行动。
４ ． 多方协同是空气污染治理的制度关键
在严格的立法出台后，法律的执行和政策的实施便成为重中之重。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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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一环节或者这一环节落实不好，那么也会使治理效果大打折扣。“从各国的
经验可以看出，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方参
与和协作是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第２４８页）。美国《清洁空气法》为政府间
进行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树立了榜样。“在德国和日本，联邦（中央）和地方之间
的空气污染治理职能有明确的划分”（第２４９页）。不仅各国国内各级政府有协
调，国家之间也有协调，这常常体现在跨国和跨地区合作协议上。同时，“应该
看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也是空气污染治理成功的重要环节，主要体现在政
府和企业在制定空气污染治理标准上的合理沟通、法律条例的有效执行和新型
技术的推广合作上”（第２５０页）。此外，社会组织和公众更是空气污染治理的
主力，与政府、企业结成合力。总之，“城市空气污染是各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
普遍性问题，其治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更需要构建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 （第
２５１页）。

（二）中国的空气污染困境与对策

在分析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经验后，该书对我国空气
污染治理的困境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１ ． 高速城市化带来的严重空气污染压力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空气污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２０１１年我国的城市

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迈入了新的阶段（陈甬军、国庆，２０１３）。
“据估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２０５０年将达到７０％，城市人口将超过１０亿，进
入‘后城市化’时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第２５２页）。城市化的
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目前，北京、河北等省市正面临越来越严
峻的雾霾围城，严重威胁居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须要从根源上
对中国城市的发展进行反思”（第２５４页）。我国必须改变高能耗、重污染的工
业生产结构，调整缺规划、低智能的城市出行模式。
２ ． 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对策
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形势严峻，需要借鉴国外的治理经验以推动我国空气污

染治理进程。“从各国的治理实践来看，要控制空气污染，必须从调整产业结
构、控制机动车辆和加大政策力度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必须从发展方式上找根
源，从最顶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寻出路，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入手” （第
２６３页）。该书认为，我国空气污染治理应该制定相辅相成、多方参与和循序渐
进的综合战略措施，将空气污染治理上升到国家治理的核心层面。同时，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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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困境，需要采取如下的治理措施。
（１）调整能源及产业结构，实现节能减排。我国每年大气排放物总量巨大，

能源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根据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达到了２ ５４９万吨，居世界首位（刘绍东，２００８）。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２０１３
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为２ ０４３ ９万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２ ２２７ ３万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４），但是总体排放规模依然很庞大。燃煤电
厂是我国二氧化硫排放的主要来源（第２６５页）。我国的国情是“富煤贫油”，
目前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是主要的能源，常年稳定在７０％左右。要想在短时间
内改变当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面临不少压力。根据《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报告显示（ＢＰ，２０１４），２０１３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占全球消费量的２２ ４％。虽然２０１３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改进，煤炭在一次
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为６７ ５％，石油占比为１７ ８％，天然气为５ １％，非化
石能源占到９ ６％，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很
大。叶林博士指出， “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技术创新” （第２６６
页）。他还认为，“政府应加强政策激励，鼓励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和设备更新，
同时要加强立法，促进产业规范发展和新技术的推广与使用。可以借鉴英国、
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建立专项基金对企业产业升级和设备更新进行资助，或
者进行税收减免”（第２６６页）。同时，“对于重污染、高能耗行业，要减少政
府财政补贴，促进其萎缩、减产，并鼓励企业向高端设计、集成、高附加值、
绿色环保产业发展，加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促进低污染行业的发展” （第
２６７）。

（２）控制机动车辆，实现绿色出行。机动车的持续增长，日益成为我国城
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由于我国的汽车保有量的规模巨大，控制机动车增长
尤为重要。目前，控制机动车的主要措施就是限牌、限购和限行。但是，采取
这些限制措施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客观。北京、上海、广州和贵阳是我国最
早实行了机动车“限购”或“限行”政策的四个城市（第２６７页）。限购政策
基本上是针对普通消费者私人购车，这实际上构成了政府利用公权力限制消费
者行使正当的消费权利。此外，“由于限购令的推行，使得未购车者产生了不公
平感，因为已购车者可以享受公共道路资源，而自己却不能享受同等的权利。
因此，政府采取限购手段时，必须慎重考虑这一问题”（第２６９页）。除了私人
汽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商务车和公务车。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４年
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１５ ４４７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９７２万辆），
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１２ ５８４万辆，其余为商务车等。为了缓解城市化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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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气污染问题，不应仅仅采取限制公民的正当的消费行为的手段。政府可以
将矛头对准自己，在限制“三公消费”时，限制公务车的消费与使用。“这不仅
减少了公款消费的数量，也体现了政府阳光、廉洁行政的本色” （第２６９页）。
“公务车的减少可以减轻对道路的挤占，将更多的道路还给民众，既减少了拥
堵，也减少了对大气的污染”（第２７０页）。

（３）加大管控力度，实现政策联动。由于执法力度不足，缺乏跨部门和跨
区域政策联动等原因，导致我国污染事件频发。如２０１５年３月，北京、廊坊、
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发生了连续多日的严重大气污染事件。由于大气污
染的移动性特征，跨部门和跨区域的政策联动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在
国家层面上，发改委、环境保护部、交通部、能源局等部门应形成合力，在强
大而严格的立法支持下，制定严格的大气污染治理标准，进行跨部门、跨区域
合作治理，严格执法。在地方层面上，各级部门，包括地方发改委、环境、交
通、国土和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在中央部门制定的标准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采取各项具体的治理措施，以保证治理目标的实现。叶林博士在该书中也指出，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调了政府和市场手段的结合，提出了加快形成政府
统领、企业实质、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遵循“谁污染、
谁负责，多排放、多负担，节能减排得收益、获补偿”的核心原则，实施分区
域、分阶段治理。同时，应“将有关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分解到有关部门，与各
省（区、市）政府和中央企业签定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特别是建立京津
冀及其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协作机制”（第２７２页）。

（４）唤醒公众意识，推动社会行为。“世界各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表
明公众参与和社会参与是环境保护的最根本的动力”（第２７３页）。公众参与也
叫公民参与或民众参与，也有人称为市民参与，意在产生更好的公共政策并为
社会带来更多的积极收益（Ｂｅｉｅｒｌｅ，１９９９）。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不仅可以使政
府和公民双方都获得收益，而且公民参与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Ｎｅｌｓｏｎ
＆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５）。虽然公众参与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公民
参与会遇到一些难题。如公共管理者必须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与公众分享影响力、
公共管理者必须决定由公众中的谁去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公共管理者必须选择
特定的公民参与形式等（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９５）。这些问题是一个政府决定实行公民参
与所必须要考虑的。而目前，我国的公民参与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公民意识
不强，参与冷漠；政府的“自利性倾向”；政务公开制度不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不完善；等等。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中，如何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努力发挥公
民作用，保证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是政府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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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博士指出，“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和《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中专门对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给予了指导和规定”（第２７４
页）。应保障公民对污染项目的知情权，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规划计划的公众意见
征询程序，给予经济鼓励，增强公众监督。同时，应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这是
调动公众参与的重要手段。

（５）落实长期目标与短期防治相结合的空气污染治理标准。大气污染治理
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又艰巨的历程。我国现在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凸出，要实现空气污染治理目标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由于大气污染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可以分阶段进行治理，制定阶段性治
理目标，如制定工业污染源、高污染燃料燃烧设施、落后产能淘汰、机动车污
染、扬尘污染等专项治理任务目标，循序渐进，最终实现大气污染的良好治理。
“世界卫生组织对颗粒物的空气质量标准制定了过渡时期的三个目标，可以为我
国所借鉴”（第２７９页）。具体见表４。

表４　 世界卫生组织颗粒物准则值与过渡时期目标（微克／立方米）
ＰＭ１０ ＰＭ２． ５

年平均值 ２４小时浓度 年平均值 ２４小时浓度
过渡时期目标－ １ ７０ １５０ ３５ ７５

过渡时期目标－ ２ ５０ １００ ２５ ５０

过渡时期目标－ ３ ３０ ７５ １５ ３７ ５

空气质量准则值 ２０ ５０ １０ ２５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５：１１ － １２）；叶书第２７９页。

总之，叶林博士认为，只有做到了上述五项措施，才能够着实有效地推进
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改善空气质量，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环境保
护和社会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讨论与评价

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愈加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于空气污染问题，很多学者
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９７２；Ｄｏｗｎｉｎｇ ＆ Ｗｈｉｔｅ，１９８６；Ｂｏｕｂｅｌ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Ｈａｃｋａｍ ＆ Ａｋｌｙａｍａ，２０００；Ｈ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自史密斯
（Ｓｍｉｔｈ，１８７２）最早描述了城市大气污染状况至今，学术界和实践界产生了很
多的研究成果。早期的研究者强调从立法的角度进行大气污染治理（Ｓｔｒｅｄｌｉ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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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ｒｓｈｅｉｍ，１９９９），也有人提出利用高新技术来进行大气污染的治理（Ｄｅｖｉｎｎ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还有学者主张用市场和经济的手段进行大气污染治理，如庇古
税（Ｐｉｇｏｕ，１９２０）和排污权交易等（Ｔｉｅ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８５； Ｅｌｌ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可持续理论（Ｋｉｄｄ，１９９２）、绿色政治思想和绿色治理的兴起
（Ｄｏｂｓｏｎ，２０００；Ｈａｙｗａｒｄ，１９９５；杨立华、刘宏福，２０１４）、多中心协同治理理
论（奥斯特罗姆，１９９０）、多元协作性治理或合作治理理论等的提出和发展也大
大促进了对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的研究和治理。

大气污染的跨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改变传统的治理模式，走多元协
作治理之路。但“合作治理的实现依赖于各主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协议和同盟
所组成的网络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与政府、政府与社会的良
性关系，平衡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市场与社会参与区域治理的合作
机制，并在环境事务中培育公民和社会力量”（第２７８页）。因此，在多元协作
或合作治理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家庭、个人、国际组织等多元
主体要为实现公共福祉而开展广泛的合作。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各个主体应
就公共问题的解决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协商。同时，各个区域之间要建立联动机
制，开展区域间协同治理，搭建区域间网络化治理平台，实现区域间政策联动，
化解区域治理主体之间的“碎片化”管理。叶林博士在该书中则具体建议，要
调整能源及产业结构，实现节能减排；要控制机动车辆，实现绿色出行；要加
大管控力度，实现政策联动；要唤醒公众意识，推动社会行为；要落实长期目
标与短期防治相结合的空气污染治理标准。这事实上涉及了政府不同部门、企
业和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的协作和协同。同时，在区域协同治理方面，他主张
成立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委员会，统一编制区域空气质量规划、区域环保标
准、区域能源政策分配政策及统一研究制定各项经济政策。鉴于空气污染治理
的复杂性和较高技术要求，我们认为，在大气污染治理中还要特别强调发挥专
家学者、科技人员等（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Ｙａｎｇ ＆ Ｗｕ，２００９，２０１２；杨立华，
２００７；杨立华、杨爱华，２０１１）在空气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以保证空气污染得
到有效的技术和知识支撑。虽然叶林博士在书中没有对这一问题明确或突出强
调，但他撰写本书的努力实际上即是一例，同时他所强调的技术创新实际上也
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总之，只有通过多方协同，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实现大气
污染的有效治理。这就既需要政府科学立法和严格执法、企业转变产业结构和
实行绿色生产、科技界进行难题解决和技术创新、公民和社会其他组织自发行
动和广泛参与，还需要加大环保投入、大力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
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空气污染治理绩效、宣传环境保护、建立环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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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环保理念等一系列措施的综合与有力配合。
特别地，我们认为，我国历史文化悠久，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关于如何处

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有益思想，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应深入挖掘与弘扬。在中华五
千年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被视为“天人关系”，倡导“天人合一”的
和谐理念。儒家文化中认为“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朱
熹《语类》），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天然亲和的关系。道家文化中将“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作为处理人与自
然的基本法则。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应唤醒公众生态意识，弘扬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理念，用传统文化武装生态伦理建设，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这
样也就更易实现叶林博士所说的“唤醒公众意识，推动社会行为”（第２７３页）
的措施和目标了。

总之，叶林博士《空气污染治理国际比较研究》一书的研究较系统地考察
和总结了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经验，提出了“公众行动———
政府立法———技术创新———多元协同”的合作治理模式，弥补了我国当前对国
外空气污染治理经验总结相对较少的缺憾，同时也对我们理解城市化与空气污
染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实现空气污染的多元协同治理等有非常好的参考价值。
该书案例选择典型、资料丰富、分析到位、观点明确。当然，本书也还有诸多
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如鉴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特殊性和我国当前大气
污染治理的现实要求，同时和作者所总结的发达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经验相呼应，
可以在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对策部分对政府立法、专家学者参与和科技创新、多
元协作或合作治理等进行适当强调，可以对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协调及区域
协同治理中的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同时可以加强对各
国治理经验的更细致深入的系统性总结与归纳。此外，书中还出现了一些小的
错误，如第２７９页表格上方括号中的单位应该是“微克／立方米”而不是“微克
／平方米”。但瑕不掩瑜，从总体上来讲，不论对学术研究还是治理实践，本书
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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